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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促进民营医疗机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
　　为进一步深化我县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转变卫生发展方式、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增加卫生资源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促进民营医疗机构健康有序发展，切实解决加快社会办医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国卫体改发〔2013〕54号)精神，经县人民政府研究，现就促进民营医疗机构健康发展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目标
 
　　通过扶持鼓励、规范引导、优化配置、公平竞争，发展一批有规模、有质量、有技术、有品牌的民营医疗机构，力争县内民营医疗机构的固定资产、总体数量、实际床位、门诊和住院量达到省、市要求，提高社会办医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工作原则
 
　　(一)公私互补，协作发展原则。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为目标，支持公立医疗机构与私立医疗机构开展协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二)全面发展，重点扶持原则。扶持民营医疗机构全面健康发展，鼓励发展高端医疗、特需医疗和特色专科，重点建设具有领先带动作用的民营医院。
　　(三)强化责任，注重公益原则。强化民营医疗机构承担社会责任意识，鼓励、支持它们参与公共卫生服务和公益医疗活动，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三、工作措施
 
　　(一)加大社会办医支持力度
　　1.放宽服务领域要求。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医疗养护中心等医疗机构，逐步向高水平、规模化的大型医疗机构或向医院集团化发展。
　　2.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允许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完善规划布局，优化投融资环境，完善财税政策，实行限价收费。
　　3.参与公共卫生服务。鼓励和支持民营医疗机构积极参与公共卫生、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等工作，开展医疗救助服务。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根据其完成任务的数量和质量，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落实补助。
　　4.加快办理审批手续。加快落实非公立与公立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同等待遇政策，取消法律法规规范以外的歧视性限制条件，加快办理审批手续，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二)支持非公立医疗机构提升服务能力
　　1.支持重点专科建设。加强对非公立医疗机构临床专科能力建设的指导，将其统一纳入临床重点专科建设规划。非公立医疗机构获得国家和省市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的，在优惠政策方面给予同等对待。
　　2.允许医师多点执业。明确医师多点执业的条件、注册、执业、责任分担等有关内容，允许医务人员在公立医院之间、民营医院之间及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之间有序流动。
　　(三)加强非公立医疗机构监管
　　1.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将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统一的医疗质量控制与评价范围;严厉打击套取城镇职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执行“黑名单”制度。
　　2.切实维护医疗秩序。将非公立医疗机构统一纳入医疗纠纷预防、处置管理体系，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保障良好的诊疗秩序。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意外保险等多种形式的执业保险。
　　3.强化医风行业自律。支持非公立医疗机构成立独立的行业协会。引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弘扬救死扶伤精神，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县卫生计生等有关部门要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民营医疗机构可持续性发展的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职责，密切配合，共同为促进民营医疗机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广泛宣传，注重实效。加大促进民营医疗机构健康发展的宣传力度，正面引导社会办医健康有序发展，为患者提供多元化、多层次医疗卫生服务，解决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三)强化指导，总结经验。县卫生计生部门要强化对民营医疗机构的业务指导，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及时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政策举措，促进全县医疗服务体系健康发展。

